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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机械式停车设备在安全方面的通用标准 使用本标准时，各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应按本标准

的原则、要求，根据其特点补充和具体化。各类机械式停车设备可按本标准的原则，制订相应的安全标

准。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是标准的附录，附录C是提示的际录

    本标准由国家机械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机械科学研究院和北京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杭州西子立体车库有限公司、四川东华机械厂、深圳一和实业有限公司、中

国船舶总公司第七研究院第七一三研究所、承德华一机械车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电梯企业集团广

州起重运输机械实业公司、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上海天地成套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湖南昌华立体停车设备有限公司、江西达成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参加起

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于宁、万力、康保和、何通民、乐俊德、卜训滨、缪慰时、程栋、胡志学、邓兴衡、喻

乐康、李宗邺、乌卜光明、薛希贤、罗建、叶庆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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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式停车设备的设计、制造等方面最基本的要求，以防发生人身伤害或损坏内储汽

车的事故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别的机械式停车设备

    本标准所规定的安全要求不是针对机械式停车设备所有的危险，它仅适用于本标准危险一览表中

所描述的危险。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2894-1996 安全标志

    GB/T 3766-1983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3805-1993 特低电压(ELV)限值

    GB/T 3811-1983起重机设计规范
    GB/T 5972-1986起重机械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

    GB/T 6067-1985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GB/T 7935-1987液压元件通用技术条件

    GB/T 8918--1996 钢丝绳

    GB/T 15706.2-1995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2部分:技术原则与规范

    GB 16179-1996安全标志使用导Jill

    GB 16754-1997 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

    GB 50067-1997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68-19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9---199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71 -19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 17-1988钢结构设计规范
    IB/T 8713-1998 机械式停车设备类别、型式与基本参数

3 危险一览表

    本标准所涉及的危险见表1e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9一11一23批准 2000一06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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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序号               危 险

设备静止或运行时可能对人造成的伤害

          汽车意外坠落、受损

  承载金属结构整体或局部丧失稳定

承载金属结构与传动装置零件疲劳损坏

        机械传动系统中的故障

    电气、液压或气动系统中的故障

火灾

4 安全要求和措施

4.， 安全标志

    在机械式停车设备的出入口、操作室、检修场所等明显可见处应设置相应的安全标志(包括禁止标

志、警告标志和提示标志)，并应符合GB 2894和GB 16179的规定。

4. 2 金属结构的设计与配置的安全要求

4.2.1 承载金属结构

    承载金属结构应符合GBJ 17和GB/T 3811的要求，以保证其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局部及整体

的稳定性

4.2.2 出入口

4.2.2门 出入口尺寸
    机械式停车设备出入口的宽度应大于存放汽车车宽加500 mm，但不小于2 250 mm,
    仅存容轿车的停车设备出入口的高度应不小于1 600 mm，存放客车类车辆的(JB/T 8713中的K

类，车高2 050 mm以下)应不小于2 150 mm，人车共用时应不小于1 800 mm,

4.2-2.2 搬运器(或载车板)停车表面与出入口地面之间的距离

    搬运器(或载车板)停车表面端部与出入口地面接合处的水平距离应不大于40 mm，垂直高差应不

大于50 mm,
4.2. 3 人行通道的尺寸

    机械式停车设备内，人行通道的宽度一般不小于500 mm，高度一般不小于1 800 mm,

4.2.4 车位

4.24.1 车位尺寸
    宽度— 对用搬运器将汽车送入车位的，为汽车全宽加150 mm;对于汽车自行驶入车位的，不小

于存放汽车的全宽加500 mm,
    长度— 不小于存放汽车的全长加200 mm,
    高度— 不小于存放汽车的高度与存取车时微升微降等动作要求高度之和加50 mm，但不小于

1 600 mm

4.2.4.2 车位载车结构的材料和性能

    车位载车结构应采用非燃烧体材料制造，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4.2-4.3 车位载荷
    车位计算时，将汽车的重量(见JB/T 8713-1998中5.1条)按6:4分配到前轴和后轴，并以受力

大的一侧作集中载荷计算。

d.3 机械设备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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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门 机械设备应符合GB/T 3811的要求，对各机构的工作级别进行划分，以保证机械驱动部件有足

够的驱动能力，机械传动部件有足够的强度、刚度、运动稳定性，机械工作部件有足够的强度、寿命及正

常工作能力。

4.3.2 搬运器

4.3.2门 搬运器结构的主要件均应采用非燃烧体材料制造。在不妨碍安全的前提下，搬运器的顶板、侧

面围栏、门可以省略。设有侧面围栏时，其高度应不小于1 400 mm,

4.3.2.2 当搬运器沿所停汽车行进方向或以倾斜状态启动时，载车装置面板上应设车轮防滑装置。

4.3.3 钢丝绳

4.3.3.1 机械式停车设备用的钢丝绳应符合GB/T 8918的要求。优先选用线接触钢丝绳。

4.3-3.2 钢丝绳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表2的要求。

                                                表 2

工作条件

安全系数

无人方式 准无人方式 人车共乘方式

注:无人方式指人不进入设备内部，只移动汽车的方式;

    准无人方式指将车辆开进设备，人离开后只移动汽车的方式

    人车共乘式指人和汽车一同留在搬运器中移动的方式

4.3.3.3 应保证钢丝绳不能从滑轮上脱出，钢丝绳绳端固定连接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 6067的规定。

4. 13.4 钢丝绳的维护应符合GB/T 6067的规定，报废应符合GB/T 5972的规定。

4.3.4 链条
4.3.4.1 机械式停车设备用链条应符合相应的链条标准;链条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表2的要求

4.3-4.2 机械式停车设备应有保证链条不能从链轮上脱出的措施。

4. 3.4. 3 链条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可见裂纹;

    b)过盈配合处松动;

    c)链条相对磨损伸长率达到3%,

4.3.5 卷筒
4. 15. 1 卷筒上钢丝绳尾端的固定装置应有防松或自紧的性能。

4.3.5.2 卷筒的名义直径与钢丝绳直径比不得小于20，对人车共乘式的不得小于40,

4.3.5.3 卷筒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裂纹;

    b)筒壁磨损达原壁厚的20 %

4.3.6 滑轮
4.3.6.1 应用于主要部分的滑轮的名义直径与钢丝绳直径比应不小于20，对人车共乘式的应不小于

40

4.3.6.2

4.3.6.3

4. 16.4

滑轮应光洁平滑，不得有损伤钢丝绳的缺陷。

滑轮应有防止钢丝绳跳出绳槽的装置。

金属铸造的滑轮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裂纹;
b)绳槽径向磨损量达钢丝绳直径的50%;

c)绳槽壁厚磨损量达原壁厚的200o;

d)绳槽不均匀磨损量达3 mm;

e)其他损害钢丝绳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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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在钢轨上运行的车轮及导向轮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裂纹;

    b)轮缘厚度磨损达原厚度的50%;

    。)轮缘厚度弯曲变形达原厚度的20%;

    d)踏面厚度磨损达原厚度的15 0a;
    e)当运行速度低于50 m/min时，圆度误差超过 1 mm;当运行速度高于50 m/min时，圆度误差超

过0. 5 mm.

4.3.8 制动系统
4. 18. 1 主机必须设有制动系统，制动系统应采用常闭式制动器，对控制升降运动的制动器其制动力

矩应不小于1.5倍额定载荷的制动力矩。

4.3.8.2 制动器的零件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裂纹;

    b)制动摩擦垫片厚度磨损达原厚度的50%;

    c)弹簧出现塑性变形;

    d)小轴或轴孔直径磨损达原直径的5%e

4. 3.8. 3 制动器应有符合操作频度的热容量。

4.3.8.4 制动器对制动摩擦垫片的磨损应有补偿能力。

4.3-8.5 制动轮

4.3.8.5门 制动轮的制动摩擦面不应有妨碍制动性能的缺陷或沾染油污。

4. 18. 5.2 制动轮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裂纹;

    b)轮缘厚度磨损达原厚度的20%(包括均匀磨损和不均匀磨损);

    c)进行修圆后轮缘的减薄量达20%.

4.4 液压系统的安全要求

4.4. 1 液压系统的设计应符合GB/T 3766和GB/T 7935的要求。

4.4.2 液压系统应设过压保护装置，当工作压力达到额定压力的1.25倍时，能自动动作。

4.4. 3 液压升降系统应设置安全保护装置，防止因液压系统失压，致使载车板坠落。

4.4.4 液压系统应按设计要求用油，按说明书要求定期换油。

4.4. 5 柱塞、油缸、液压钢管、液压橡胶管的安全系数见表30
                                                        弃 3

零部件及工作条件 安全系数

柱塞、油缸、液压钢管 塑性材料 4

液压橡胶管

无人方式 5

准无人方式 7

人车共乘式 10

4.5 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4.5门 一般要求
机械式停车设备的电气系统应保证传动性能和控制性能准确可靠，能防止由于电气设备本身引起

的危险，或由于机械运动等损伤导致电气设备产生的危险。

电气设备的设计应符合GB/T 3811的要求，电气设备的安装必须符合GB 50168,GB 50169和

GB 50171的有关规定。

4. 5.2 供电及电路

        a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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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1 供电电源
    机械式停车设备应由专用馈电线供电。对于交流380 V电源，当采用软电缆供电时，应备专用接地

线。

4.5-2.2 专用馈电线总断路器
    机械式停车设备上专用馈电线进线端应设总断路器，其出线端不应与其他设备相连。

45.2.3 机械式停车设备总断路器

    机械式停车设备上宜设总断路器。短路时应有分断该电路的功能

4. 5.2.4 总线路接触器
    机械式停车设备上应设置总线路接触器，应能分断所有机构的动力回路或控制回路。停车设备上已

设总机构的空气开关时，可不设总线路接触器

4. 5.2.5 控制电路
    机械式停车设备控制电路应保证控制性能符合机械与电气系统的要求，不得有错误回路、寄生回路

和虚假回路。

4.5-2. 6 遥控电路及自动控制电路
    遥控电路及自动控制电路所控制的任何机构，一旦控制失灵，停车设备应立即停止工作。

4.5.3 电线电缆及电气配线
4.5.3.1 采用多股单芯线时，截面不得小于1. 5 mm,;采用多股多芯线时，截面不得小于l. 0 mm,。电

子装置、伺服机构、传感元件等能确认安全可靠的连接导线，截面不作规定。电气室、操纵室、控制屏、保

护箱内部的配线，主回路小截面导线与控制回路的导线，可用塑料绝缘导线。

4. 5. 3.2 室外工作的机械式停车设备，电线应敷设于金属管中，金属管应经防腐处理。如用金属线槽或

金属软管代替，必须有良好的防雨及防腐性。
4. 5. 3. 3 室内工作的机械式停车设备，电线应敷设于线槽或金属管中，电缆可直接敷设。在有机械损

  伤、化学腐蚀或油污浸蚀的地方，应有防护措施
  4. 5. 3.4 不同电压等级、交流与直流的导线，穿管时应分开。所有穿管敷设时，管口应有防磨电线的护

  11;穿金属管敷设时，管口应无毛刺和尖锐棱角。

  4. 5.4 电动机的保护

  4.5.4.1 直接与电源连接的电动机应进行短路保护、缺相保护。
  4. 5.4. 2 直接与电源连接的电动机应采用手动复位的自动断路器进行过载保护，该断路器应能切断电

  机的所有供电电源。

  4. 5. 5 插座
  4. 5. 5. 1 插座的电源应和停车设备的动力电源分开。

  4. 5. 5.2 插座应是2P+T,250 V，由主电源直接供电，并符合GB/T 3805的规定。
  4.5.6 对主要电气元件的安全要求必须符合GB 6067的规定。露天装设的应有防潮湿、积水、雨雪、砂

  浆、灰尘等杂物侵入的措施。

  4.5.7 电气保护装置

  4. 5.7.1 主隔离开关

      机械式停车设备进线处宜设主隔离开关，或采取其他隔离措施。

  4.5.7.2 紧急停止开关
      在机械式停车设备操作方便处，必须设置紧急停止开关，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切断动力及控制电

源。但不应切断电源插座、照明、通风、消防和警报电路的电源。

4.5.7.3 短路保护

    停车设备上宜设总断路器来实现短路保护。

4. 5. 7.4 欠压保护、零电位保护和过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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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式停车设备必须设欠压保护、零电位保护和过压保护。

4.5.7. 5 接地
4.5.了.5门 停车设备的金属结构及所有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管槽、电缆金属护层和变压器低压侧均

应有可靠的接地。检修时保持接地良好。

4. 5. 7. 5.2 零线和接地线应分别设置。接地电阻不得大于4 d1,

4. 5.7. 5. 3 接地线连接应符合GB 50169的要求。

4.5.7.6 绝缘电阻

    导体之间和导体对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必须大于1 000 dZ/v，其值不得小于:

    a)动力电路和电气安全装置电路。. 5 Ma;

    b)其他电路(控制、照明、信号等))0.25 MSL

4.5.8 照明、信号
4.5.8门 机械式停车设备应设正常照明，必要时还宜有可携式照明。
4. 5. 8. 2 照明应设专用电路。电源应由机械式停车设备主断路器进线端分接，当主断路器切断电源时，

照明不应断电。各照明电路应设断路器保护。严禁用金属结构做照明线路的回路。

4.5.83 车道、出入口附近以及人出入的地方，其照明必须达到充分的照度以确保安全。操作室内的照

明照度应不低于30 lx，机器房、电气室等照明照度应不低于5 Ix.

4,5,8. 4 信号:机械式停车设备应有指示总电源分合状况的信号，必要时还应设故障信一号或报警信号

4.6 安全防护装置

4.6.1 设置
    各种停车设备应按附录B(标准的附录)要求装设安全防护装置，并在使用中及时检查、维护，使其

保持正常工作性能。如发现性能异常，应立即进行修理或更换。

4.6.2 安全防护装置及要求

4.6.2.1 紧急停止开关
      应设置紧急停止开关，在发生异常情况时能使停车设备立即停止运转。紧急停止开关的设计应符合

GB 16754的要求。

  4.6-2.2 防止超限运行装置

      当到位开关出现故障时，超程限位开关应使设备停止工作。

  4.6.2.3 汽车长、宽、高限制装置
对进入机械式停车设备的汽车进行车长、车宽、车高的检测，超过适停车辆尺寸时，机械不动作或报

警。

4. 6-2.4 阻车装置

    沿车的行进方向，在载车板上应设置高度为

也可不再设此阻车装置。

4.6.2.5 人车误入检出装置

25 mm以上的阻车装置。当采用其他有效措施阻车时，

不设库门的停车设备应设人车误入检出装置，当设备运行过程中，如有其他汽车或人进入时，应使

机械立即停止动作，以确保安全。

4.6.2.6 载车板上汽车位置的检测装置

    应设置检测装置

场合则不受本条限制

，当汽车未停在载车板上正确位置时，停车设备不能运行。但操作人员确认安全的

4.62. 7 出入口门、围栏联锁安全检查装置
x1f出入口有。:或围栏的停车设备应设置联锁安全检查装置，当搬运器没有停放至。准确位置时车位

出入口的门或围栏等不能开启;当门或围栏处于开启状态时，搬运器不能运行。

4.6.2.8 自动门防夹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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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汽车出入机械式停车设备时自动门将汽车意外夹坏，自动门上应设置防夹装置

4.6.2. 9 防重迭自动检测装置

    为避免向已停放汽车的车位再存进汽车，应设置对车位状况(有无汽车)进行检测的装置，或采取其

他切实有效的防重迭措施。

4. 6. 2. 10 防止载车板坠落装置

    载车板运行到停车位后，为防止载车板因故突然落下，应设防止坠落装置。

4. 6. 2. 11 警示装置

    汽车出人停车设备时应有必要的警示信号。

5 停车设备使用环境的安全要求

通风换气设施

装有机械式停车设备的室内环境应设置良好的通风换气装置。

  照明

装有机械式停车设备的环境应具有良好的照明和应急照明。

  排水

为保证停车设备内部及下部不积水应配备完善有效的排水设施。

  消防

装有机械式停车设备的环境应符合CUB 50067的消防要求。

抗地震及台风

装设机械式停车设备的建筑物应遵照国家有关标准，具有抗地震和抗台风性能。

51

52

53

到

5. 5

6 使用信息

6. 1 在提交给用户的使用信息中，应通知和警告使用者有关无法通过设计来消除或充分减小的、而且

安全防护装置对其无效或不完全有效的遗留风险(见GB/T 15706.2-1995中第5章)。

6. 2 应向用户提供管理规则和使用维护方面的详细说明书，其内容可参考本标准附录c(提示的附

录)

6. 3 使用说明书的内容应包括:

    a)运输、贮存信息;

    b)自身的信息;

    c)使用和维护信息。

6.4 每台产品均应在明显位置处固定产品标志，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b)型式标志和产品名称;

    c)主要技术参数;

    d)制造日期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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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有关本标准文字叙述的说明

A1 用词说明，见表A1,

表 A1

程 度 正 面 反 面

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 “必须” .’严禁”

严格，在S常情况下均要求这样做 “应” “不应”或“不得”

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要求这样做 “宜”或“一般” “不宜”

表示一般情况应这样做 但目前由于经济状况等

      原因所限，硬性规定这样做有困难
‘.应尽量”

在某种条件下容许这徉做 卜可”

A2 条文中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的写法为“按⋯⋯执行”或“符合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他规定执行的写法为“参照⋯⋯”。

的要求”;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安全防护装置在各类机械式停车设备上的要求

B1 各类停车设备应按表B1的要求装设安全防护装置。

                                                表 B1

序号 安全防护装置名称 升降
横移类

垂直

循环类
水平
循环类

多层
循环类

平面
移动类

巷道
堆垛类

垂直

升降类

简易

升降类

1 紧急停止开关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一应装

2 防止超限运行装置 应装 应装 应装

3 汽车长、宽、高限制装置 检车长 检车长 应装 应装 检车长 应装 应装

4 阻车装置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5 人车误入检出装置 应装 应装

6 载车板七汽车位置的检测装置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7 出人口门、围栏联锁安全检查装置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

8 防重迭白动检测装置 }
应装 应装

9 防止载车板坠落装置 应装 一 应装

10 警示装置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应装

8.16



GB 17907-1999

            附 录 c

          (提示的附录)

管理规则和使用维护方面的参考内容

cl 管理规则

C1. 1 业务分工和责任

C1. 1. 1 除规定的操作者外，其他人员不得自行操作。

cl. 1. 2 不论操作者是否专职，主管负责人都应进行设备运转时的安全管理以及运转前和运转结束后

的例行检查

cl门3 操作者需遵守的事项:
    a)酒后不允许操作;

    b)设备运转前，需事先确认安全;

    。)明确告知存车人在安全方面应遵守的注意事项。
C1.2 人、汽车的安全

cl.2.1 适停车辆尺寸及重量的标志

    在设备出入日附近的明显位置标出适停车辆尺寸、重量及其他注意事项。
cl.2.2 入库限制

    停车设备管理人员应禁止不符合Cl. 2.1规定的汽车入库。

01.2.3 安全标志及注意事项

    在明显位置标出存车人应遵守的注意事项。必要时，应以口头方式传达给存车人。

c2 检查与维修

c2门 检查

C2. 1门 经常性检查应根据工作频繁的程度确定检查周期，但不得少于每月一次
    a)停车设备正常工作的技术性能;

    b)所有的安全、防护装置;

    c)制动器性能及零件的磨损情况;

    d)钢丝绳磨损和尾端的固定情况;

    。)链条的磨损、变形、伸长情况。

C2.1.2 定期检查应根据工作频繁的程度确定检查周期，但不得少于每年一次。

    a)在C2.1.1项中经常性检查的内容;
    b)金属结构的变形、裂纹、腐蚀及焊缝、铆钉、螺栓等连接情况;

    c)主要零部件的磨损、裂纹、变形等情况;

    d)指示装置的可靠性和精度;

    e)动力系统和控制器等。
c2.2 维修

。一般包括

一般包括

C2.2. 1 维修更换的零部件的性能材料应不低于原零部件。

C2. 2. 2 结构件需焊接时，所用的材料、焊条等应符合原结构件的要求

C2. 2.3 停车设备在工作状态时不得维修和保养。
，焊接质量应符合有关要求


